附件3

上海市“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对象事迹材料

报送要求

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“最美退役军人”推荐对象事迹材料质量，确保先进典型事迹真实可靠、内容充实完整、结构层次清晰，具备较强宣传传播基础和典型示范价值，现就有关事迹材料报送要求明确如下。

一、典型宣传定位

推荐对象典型事迹须用一句话进行提炼定位，一般不超过30个字。典型定位应突出核心事迹、体现时代特征、彰显退役军人本色，做到主题鲜明、表达准确、易于传播，能够清晰反映人物最突出的精神品质和社会贡献。表述方式可参考：“扎根深山二十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退役军人村干部”“危难时刻冲锋在前的应急救援退役军人”“推动科技创新的退役军人科研带头人”等。

二、简要事迹材料

简要事迹材料主要用于典型评审和前期宣传，一般控制在300字以内。材料应内容精炼、重点突出、结构清晰，包含推荐对象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服役经历、现任职务等，并重点概括主要事迹，突出其在军队服役期间形成的优良作风及退役后在本行业、本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，特别是在重大任务、关键时刻和服务群众中的突出表现。同时应概括说明其获得的重要荣誉表彰、社会影响和群众评价等情况。

三、详细事迹材料

详细事迹材料作为后续媒体宣传报道的重要基础材料，应注重真实性、故事性和感染力，字数一般控制在8000~10000字。材料可结合人物通讯写作方式形成宣传综述，以具体数据、典型案例、群众和媒体评价等内容作为事迹重要支撑，既要突出人物成长背景、精神内核，也要重点反映退役后在服务国家发展、推动社会进步、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的奋斗实践，进而全面、系统、深入、生动反映推荐对象的成长经历、军旅生涯、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，为后续新闻报道、专题节目和融媒体传播提供充分素材。

四、前期宣传情况

各单位在报送材料时，应同步梳理推荐对象已有宣传情况，包括中央媒体、省级媒体和地市媒体的相关报道，原则上提供报道标题、媒体名称、发布时间以及链接或扫描件等信息。对于已经制作的新闻专题片、电视报道、人物纪录片或网络短视频等视频材料，应一并报送视频文件或播放链接，并附简要说明，后续将根据需要提供给评审组参考使用。

特别注意的是，提供的所有材料，须经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事实准确、导向正确。


